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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是否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重点在于其是否满足独创性标准，在判断

上应以文字长度为主、创作质量为辅。尽管电商平台获取用户评价著作权的途径从早期的权利转让模式

转向现行的许可使用模式，但仍存在排他使用的遗留、提示义务的缺位以及权利义务的失衡等问题。平

台与用户间的著作权权属约定，可以通过增强提示和说明、优化条款内容以及确立对价机制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以实现用户和电商平台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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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whether user reviews on e-commerce platforms can constitute literary works under 
copyright law primarily hinges on whether they meet the standard of originality, with the focus be-
ing mainly on the length of the text and secondarily on the quality of the creation. Although the ap-
proach for e-commerce platforms to acquire copyrights in user reviews has shifted from the earlier 
model of rights assignment to the current model of licensed use, there remain issues such as the 
legacy of exclusive use, the lack of adequate notice obligations, and an imbalance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agreements between platforms and users can be fur-
ther improved through enhanced notices and explanations, optimization of clause conten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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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a considera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users and e-
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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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是用户在购买商品或服务后，在电商平台上发表的对该商品或服务的感受，

通常情况下以对商品或服务质量的评价为主，其形式以文字内容为主，还包括图片、视频等。用户评价

作为用户反映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其他消费者进行购物决策的可靠依据。因此，

无论是电商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经营者，总体而言都倾向于鼓励用户进行尽可能详细、真实的评价，

常见的方式如“好评返现”“评价积分”等。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用户评价的利用方式更加

多元化，对电商平台具有了更高的价值[1]。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用户评价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如果构成作品，电商平台又当如何

合理合法地取得用户评价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本文拟从既有著作权法理论出发，结合实际情况，对上述

问题进行分析。鉴于文字才是用户评价中的核心部分，加之摄影作品的创作方式使得其独创性较为容易

证明，下文仅就用户评价的文字内容加以讨论。 

2. 用户评价的可版权性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1。”由此，用户评价的可版权性若要得到认可，则需要同时具备“人

类的智力成果”“独创性”与“可复制性”三个要件。其中，“人类的智力成果”与“可复制性”要件不

证自明。那么，要判定用户评价的可版权性，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其是否具备“独创性”。 

2.1. 独创性判断的一般标准 

独创性是作品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最重要的前提。顾名思义，“独创性”可拆分为“独”与“创”

两个方面。“独”意味着作品是独立完成，并非抄袭、复制的结果。“创”则表明，要构成作品，则需要

具备一定的创造性[2]。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没有在立法上对独创性进行定义或给予解释，因而

对于构成作品所需具备的创造性的标准，则更多地依赖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做出判断。 
在英美法系中，英国法院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相对较低，通过 Ladborke (Football) Ltd 案 2 等一些

判决，最终总结出独创性判断的两个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该作品并非对他人作品的抄袭，

二是该作品必须投入了个人的技巧、劳动或者判断，也被简称为“额头流汗”标准；美国法院在早期采

用与英国相似的独创性判断标准，但在 Feist 案 3 中，“额头流汗”标准被推翻，法官提出“仅仅是投入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2Ladbroke v William Hill [1964] 1 All ER 465. 
3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U.S. 34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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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并不能使作品具备独创性，而要求这种投入必须具备少量的创造性”，在此后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

于作品的创造性往往会提出一定程度的要求。 
由于大陆法系中的作者权体系与英美法系中的版权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作品

的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国法院认为独创性是作者个性的反映，源于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选

择，作品需要凸显个性。德国的独创性标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作品传达作者思想感情内容并达到

一定的创作高度[3]。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一些被视为作品受到保护的客体，在大陆法系国家无法作为

作品受到保护，只能受到邻接权的保护。 
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形成统一的独创性判断标准，法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莫衷一是。但基

于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和“额头流汗”标准的逐渐式微，至少可以明确，要构成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性。最高人民法院在乐高案中提出“独创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加以

判断的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实际上，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 4。” 

2.2. 用户评价的独创性判断 

作为最早被著作权法确认的作品类型，关于文字作品的理论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电商平台用户评

价与文章、诗歌等传统类型的文字作品相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必要就这些方面进行著作权法

上的分析： 

2.2.1. 文字的长度 
相较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所发表的内容，电商平台上用户对商品或服务所进行的评价在文字的体

量是更加短小的。即便平台和经营者往往通过给予奖励来引导用户进行达到一定长度的评价，但其设置

的标准仍然不高：以京东平台为例，只要评价字数达到 10 个字，就可以获得全部的“京豆”奖励 5。因

此用户并没有进行长文本写作的动力，加之在主题上本就存在局限，所以用户评价往往表现为一个单词

或短语、一个句子或一段话。 
如果用户评价要成为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是否需要对其文本长度设置一定的要求呢？有

观点认为，作品是用于表达作者的独特思想感情、展示文艺美感或传递一定量的信息的。如果一种表达

缺乏最起码的长度，仅仅是个别字词或字词的简单组合，不但往往不符合“独”的要求，也难以较为完

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展示文艺美感或传递一定量的信息。与此同时，单独的字、词以及其他的简

单组合应当属于不受保护的共有领域。因此，文字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长度。根据这一观点，用户评价

只有在字数达到一定标准后，才具备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条件。这就意味着，至少那些过于简单

的单词、短语及其组合，甚至是没有传递出足够信息的过于简短的句子，都无法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

的保护。至于具体的字数标准，则应结合不同电商平台的相关规则，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加以确定。 

2.2.2. 创作的高度 
无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结果上来说，用户在电商平台上对商品和服务所做出的评价，在创作

高度上均未展现较高的水平，换言之，比起传统类型上的文学作品中对各种写作技法、不同修辞手法、

众多辞章典故的大量运用，用户评价往往是用朴素直白的语言对事物进行了客观性描述和评价，其中就

算掺杂了个人情感的表达，通常仍然和传统文学作品体现的作者个性、思想感情存在差距。 
如果用户评价要成为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是否需要对其创作高度设置一定的要求呢？笔

者认为，鉴于用户评价本身所受到的题材、内容和体裁等方面的局限，对其所设置的创造性标准不宜过

 

 

4(2013)民申字第 1269 号。 
5《京东平台商品评价/晒单说明》第三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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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之作品创造性的标准在司法实践和学术讨论中仍未得出清晰结论，因此在判断用户评价是否能构

成文字作品时，应该以字数而非创作高度作为首要标准，既能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还能更有效地保护

用户的权益。但创作高度这一标准也不能被完全忽略，当字数较少达不到标准时，也可以用创作高度作

为补充标准，即以“质”的高度弥补“量”的不足，即使在用户评价字数上不达标，但只要达到了一定的

创作高度，仍然可以构成文字作品[4]。 

2.2.3. 内容上的重复度 
电商平台用户评价在主题和形式上的局限，不仅对其文本长度和创作内容造成了限制，还导致了另

一个问题：不同用户对同一项商品或服务下所做出的评价容易存在较高的重复度，因为其中对事物的客

观描述是基于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的，而主观评价也通常只有满意与不满两个选项。同时，用户在进行

购买和评价活动时，往往会参考前人留下的评价，这进一步增加了评价重复的可能性。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与在先内容的重复，去否定用户评价作为文字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可

能性。因为著作权法规定的创造性不同于专利法要求的新颖性，即便发表在后的评价与发表在前的评价

相同或类似，但对于后发表评价的用户个人而言，其评价内容只要符合独创性标准即可。当然，这里所

说的仅限于那些真实用户所做出的真实评价，对于那些刷单行为所致的千篇一律的模板化评论，显然是

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5]。 

3. 电商平台获取著作权的途径 

作者之外的第三人享有著作权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许可使用，即指作者或其他权利人将自己所享

有的著作权，在一定的期限内转移给他人使用；另一种是权利转让，即作者或其他权利人将自己所享有

的著作权，以合同的方式永久性地转移给他人所有。作为创作者，用户理所当然地享有电商平台用户评

价的著作权。电商平台则往往通过平台与用户间签订的服务协议来获取用户评价的著作权。但服务协议

的效力并不一定得到法律认可，司法机关往往会在具体案件中对其重新判断。 

3.1. 早期的权利转让模式 

在电商平台发展的早期，其往往采用权利转让的途径获取用户评价的著作权。如在“大众点评诉爱

帮网案”6 中，原告方大众点评网所提供的服务条款中第六条规定：“任何会员接受本注册协议，即表明

该用户主动将其在任何时间段在本站发表的任何形式的信息的著作财产权，包括并不限于：复制权、发

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

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可转让权利无偿独家转让给大众点评网运营商所有，同时表明该会员许

可大众点评网有权利就任何主体侵权而单独提起诉讼，并获得全部赔偿。”同时还规定：“本协议已经

构成《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书面协议，其效力及于用户在大众点评网发布的任何受著作权法

保护的作品内容，无论该内容形成于本协议签订前还是本协议签订后。”但法院并未认可这一条款的法

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大众点评网只是通过注册协议获得了点评内容的使用权。”二审法院指出：

“本案现有证据亦仅能证明其著作权归网友和点评网共同享有，因此点评网对于构成作品的用户点评文

字单独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7。” 

3.2. 现行的许可使用模式 

随着权利意识的深入人心，现在的电商平台在服务协议中则普遍采用许可使用的方式来取得以用户

 

 

6(2008)海民初字第 16204 号。 
7(2009)一中民终字第 50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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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主的用户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如《淘宝平台服务协议》“非个人信息的保证与授权”条款中规定：

“对于您提供、发布及在使用淘宝平台服务中形成的除个人信息外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非个人

信息，均不会因上传、发布等行为发生知识产权、肖像权等权利的转移，除非我们另行说明，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您免费授予淘宝及其关联公司、支付宝公司非排他的、无地域限制的许可使用(包括存储、

使用、复制、修订、编辑、发布、展示、翻译、分发上述信息或制作派生作品，以已知或日后开发的形

式、媒体或技术将上述信息纳入其它作品内等)及可再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权利，以及可以自身名义对第三

方侵权行为取证及提起诉讼的权利 8。”而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采用了类似表述。如今的大众点评

网也已将服务协议中的“权利转让”改为了“许可使用”。 
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许可使用”较之“权利转让”而言，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却

能实现相同的效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在“大众点评诉爱帮网案”中，就有观点

认为，用户签订的服务协议属于电商平台提供的格式条款。《民法典》中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属于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 9。著作权转让从根本上说是作者权利的让渡和放弃，因此服务

协议中的著作权转让条款不能生效。 

4. 现行权属约定的不足与完善 

4.1. 存在的不足 

虽然将“权利转让”改为“许可使用”之后，电商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关于格式条款的约束，但

在现行的权属约定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4.1.1. 排他使用的遗留 
尽管已经实现了从权利转让到许可使用的转变，但现有著作权许可使用条款中还存在着“排除对方

主要权利”的情形。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考虑，电商平台往往将用户评价等内容视为自身资产和竞争优

势，因此倾向于独占这些内容。在“大众点评网诉爱帮网”一案中，大众点评网的服务条款第六条中就

规定：“会员同意并明确了解上述条款，不将已发表于本站的信息，以任何形式发布或授权其它网站(及
媒体)使用。”而如今的某些电商平台服务协议中仍然存在类似规定，如最新版本的《京东用户服务协议》

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一节中的第五条就规定：“您同意并已充分了解本协议的条款，承诺不将已发

表于本网站的信息，以任何形式发布或授权其它主体以任何方式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在各类网站、媒体上

使用)10。”从根本上说，这和著作权转让一样，可以被视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不

能产生效力。 

4.1.2. 提示义务的缺位 
《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

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11。”尽管用户在对商品或服务进

行评价时，并不带有创作的意图，但如果评价的内容在文本的质量与创作的高度上均达到一定水准，那

么该评价作为作品的著作权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对该著作权的免费许可使用则可视为“与其有重大利

害关系”。电商平台普遍采取在用户协议中将相关条款加粗或下划线的方式来提请用户注意，而由于手

机这一当下的主流网络终端的显示区域较小，这样的方式很难突出用户协议中的加粗内容。同时，仅在

 

 

8《淘宝平台服务协议(2022 年版)》第五节第二条第三款。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三项。 
10《京东用户服务协议》(2024 年版)第九节第五条。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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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时向其展示平台服务协议而不给予说明、答疑，这样的行为难以在实质上达到提请注意的效果。 

4.1.3. 权利义务的失衡 
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在服务协议中要求用户将著作权使用许可免费授予平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庞杂的权利内容，如“包括并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可许可使用的权利 12。”

甚至还有排他、不可撤销等额外要求。对于用户而言义务远大于权利，显然不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

十六条中“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13，其法律效

力存疑。那么，电商平台能否通过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取得用户评价的使用权呢？法定的数种合

理使用情形均是用于公益目的，且在使用方式上都进行了严格限制，电商平台对用户评价所进行的是商

业化的、全方位的利用，与之截然不同，显然无法被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 

4.2. 完善的路径 

4.2.1. 增强提示和说明 
一方面，可以采取红色字体标注、重点单独置顶等提示方法。用户服务协议内容纷繁复杂，一般用

户很难在通篇的白底黑字中发现重点，即便加粗、下划线也收效甚微。相较而言，若以红色字体标注著

作权权属等重要条款，则更通过直接的视觉冲击吸引用户注意[6]。此外，也有网络服务平台在用户服务

协议的开头单列“特别提示”，其中列举包括著作权权属在内的重要条款。这一做法也能很好地提示用

户注意到相关条款，是电商平台履行提示义务的有效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通俗多样的形式履行说明义务。考虑到用户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大多数

用户对于篇幅较长的服务协议并不愿花时间阅读的态度，如何采用简洁易懂的方式对服务协议的内容进

行说明就显得尤为重要。电商平台可以通过简短的短视频、漫画、图示、小故事等方式，以通俗易懂的

方式向用户传达用户协议中的重要内容，并设置简短的题目以检验用户的理解程度。如果平台能在用户

同意服务协议之前，强制其经历这些步骤，必然能使用户对服务协议拥有基本的认识。 

4.2.2. 优化条款内容 
首先，明确电商平台取得的著作权许可使用类型是普通许可使用，而非排他使用许可。必须承认，

用户评价作为电商平台数据的重要内容，电商平台在运营中必须对其进行多样化的使用。但是平台若要

通过服务协议排除用户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将自己生成的内容授予第三方使用的权利，不仅会因为相关

法律规定导致约定无效，还会遏制数据资源的流动利用与社会文化的传播发展。因为执行和监督的成本

过高，这样的条款也会因为在实践中难以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调整著作权许可使用的期间。现有的电商平台服务协议中，对著作权许可使用期间或者不

予明确，或者明确指出“至保护期终止为止”。同时还会要求，在协议终止后平台仍有权继续保存用

户留存于平台的评价等内容 14。通常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期间仅为 5 到 10 年，相较之下，电商平台设置

的变相“永久”授权，剥夺了用户的自主决定权，是一种权利与义务间的失衡。若将许可使用期间调

整为 10 年，在到期后让用户再次决定是否授予许可，则能在保证平台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更好地平

衡双方利益。即便用户评价作为平台数据中的一部分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文字作品，但至少应给予用

户撤销许可的权利。 

 

 

12《京东用户服务协议》(2024 年版)第九节第二条。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 
14《淘宝平台服务协议(2022 年版)》第九节第二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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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确立对价机制 
尽管用户评价可以视为用户对享受平台服务所提供的对价，但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用

户评价已经不仅局限于在电商平台内部发挥着购物参考等基础作用，而是能通过深入挖掘分析等方式在

产品开发等领域发挥更多作用。由此产生的大量收益，不能仅以用户使用平台服务就要求用户免费转让

给平台，而是应该对此向用户分配一部分利益，即对用户支付一定的报酬来取得用户评价等内容的使用

许可。 
但鉴于用户评价的特殊性，报酬的支付不适合参考文字作品的一般标准。基于用户评价的不同质量

给予用户一定的平台积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首先，平台积分具有抵扣购物金额、兑换实物等用途，具

有经济价值，可以作为对价；其次，对评价给予积分是一种既存的制度，具有良好的基础可供实施。现

行机制的完善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服务协议、评价界面中明确用户评价使用许可与平台积

分之间的对价关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用户评价的质量评定方法以及对应的积分给付报酬。如此，

既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又能鼓励优质内容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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